填表注意事项（本页无需打印）
（一）填写内容必须实事求是，字迹要端正清楚。填表时需认真填写近五年主要学术成就与工作业绩，包括发表论文、承担科研项目、经费、获奖以及从事的其他工作业绩，论文、项目、获奖等注明级别及名次等。

（二）申请人需如实填写本表内容。若填写内容较多，可插入行、调整字体大小、表格内部宽度，但不要改变页面内容格式和表格其他结构。
（三）应聘者需确认表格中所填信息均真实、有效，并在表中亲笔签字作为承诺。请勿空缺，请勿由他人代签。

（四）应聘者需提供附件证明材料，内容包括：
1. 至少两名国内外同行知名专家的推荐函（含推荐人签名及联系方式）；
2.身份证；
3.高中毕业以后所有学习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及学历、学位认证证明（可通过“学信网”认证）。港澳台学习、国外留学归来人员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函；有博士后经历人员提交博士后证书或原博士后流动站出具的同意出站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4.职称职务资格证书、聘任证明；
5.医师资格证书、执业证书、规培证书；
6.本表第四部分列举的代表性成果、工作业绩证明材料；
7.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五）请将本表格签字版及附件证明材料汇总成一个pdf文件发送到：zssyrsk@mail.sysu.edu.cn
中山三院事业编制学术骨干应聘报名表
	一、个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个人近照

	民族
	
	籍贯
	
	出生地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加入党派时间
	
	

	户口所在地
	
	健康状况
	
	宗教信仰
	
	

	身份证号码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及专业
	

	第一学历毕业学校及专业
	

	现工作或学习单位
	
	参加工作时间
	

	现聘专业技术资格
	
	职称
	

	现聘专业技术职务
及行政职务
	
	导师资格
	

	人事档案所在单位
及地址
	
	邮政编码
	

	个人联系方式
	手机号码：                    E-mail:

	研究方向及专业特长
	

	应聘职位
（按招聘启事填写）
	

	二、主要学习、工作经历（按时间正序连贯填写，每一段经历均应有明确的起始和终止日期，具体到月份。学习经历从高中填起。）

	

	三、家庭成员情况（包含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

	配偶和子女情况
	配偶姓名
	
	出生年月
	
	最高学历学位
	
	毕业学校
	
	职称
	

	
	主要学习工作经历
	

	
	子女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工作或

学习单位
	

	
	子女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工作或

学习单位
	

	父母
、兄弟姐妹等
	关系
	姓名
	出生年月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学历学位

	
	
	
	
	
	

	
	
	
	
	
	

	
	
	
	
	
	

	
	
	
	
	
	

	
	
	
	
	
	

	
	
	
	
	
	

	四、近五年主要学术成就与工作业绩（包括临床专业技术能力、人才培育、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社会服务和发展潜力）

	

	

	五、近五年教学情况（课程名称 、工作量 、教学效果等）

	

	六、学术兼职情况

	

	七、来我院拟开展的工作计划（请与调入学科充分沟通后填写）

	

	八、推荐/咨询人（请附至少两位高级职称专家推荐函）

	姓名
	学衔
	工作单位
	电话
	联系电话或E-mail

	
	
	
	
	

	
	
	
	
	

	
	
	
	
	

	九、本人和其他任何单位签订过仍然有效的竞业禁止协议
（若有，请列出；若没有，请填写“无”）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若有，请列出；若没有，请填写“无”）

	

	十一、本人承诺

	1.以上所填写及所附证明文件均属真实、符合学术道德规范，并可提供有关身份及资历文件的正本以供核实。本人愿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本人遵守国家法律，履行保密义务，不以任何方式泄露所接触和知悉的国家秘密。未经原单位审查批准，不擅自发表涉及原单位未公开工作内容的文章、著述。忠诚医疗事业，恪守学术规范，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关爱学生。
本人承诺无以下情况：
1.受过刑事处罚的或者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
2.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

3.被开除公职的；

4.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5.尚未解除纪律处分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以及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者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
6.医德医风或医师定期考核、职业道德考核不合格，或年度考核不合格，或受过记过及以上行政处分的人员；
7.发生过医疗、教学等事故的人员，或存在师德师风失范、违反学术道德等情况的人员；
8.应聘材料不真实，或不按规定时间、程序提交应聘材料，或在考试过程中违纪舞弊的人员；
9.录取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凡与聘用单位负责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应聘人员，不得应聘该单位负责人员的秘书或者人事、财务、审计、纪检岗位以及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人知晓：

若故意虚报资料或隐瞒重要事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可取消已发出的邀约或聘约，即使已获聘任亦可被解聘。
填表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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